
〔2024〕15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碑林区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工作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各自职能，认真研究、细化措施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5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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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安部在全国开展的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要求，

为全力做好全区道路交通秩序精细化管理，着力规范行人、非机

动车通行秩序，聚力创建“安全、文明、绿色、畅行之城”,为

群众平安出行营造良好的文明交通环境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在全区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，进一步增强摩

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、汽车驾乘人员使用安

全带的意识，更加自觉佩戴安全头盔、使用安全带，力争实现全

区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，特别是快

递外卖行业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达到 100%以上、学生及家

长上下学安全头盔佩戴率达到 95%以上，促使全区交通参与者的

交通安全责任意识明显提高，确保涉两三轮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

机动车未佩戴头盔、未系安全带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明显下降，

从而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，为全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、国家

中心城市文明交通贡献碑林力量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工作取得实际成效，成立我区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

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碑林分局局长朱敏任

组长，交警碑林大队大队长、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任副组长，区

教育局、区经贸局（区交通运输局）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区

市场监管局、各街办分管领导为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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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交警碑林大队，由交警碑林大队大队长

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、统筹推进、督导检查、

信息报送等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，明确责任

领导和联络人员，结合实际细化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，

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坚持宣传先行，增强佩戴使用意识

1．集中开展主题宣传。一是要加强内部宣传教育，引导全

体党政机关公务人员、职工、家属，骑乘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示

范佩戴安全头盔，驾乘汽车使用安全带的良好习惯，为群众做好

示范表率作用。二是在写字楼、住宅小区、企事业单位、摩托车

和电动自行车销售点，通过设置展板、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，延

伸宣传触角，提高群众知晓度。三是针对老年人群体活动规律，

加大公园、广场等老年人活动区域宣传力度。四是对沿街商户开

展“一盔一带”交通安全宣传。（落实单位:区政府各工作部门、

各街道办事处）

2．加强劝导提示宣传。一是切实发挥交管宣传阵地作用，

在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窗口、执勤执法站点等摆放宣传展板，播

放宣传视频，广泛传播法律规定、安全知识以及头盔、安全带的

重要作用和使用常识;二是联合住建、民政等部门和街办、社区

推动停车场经营单位、小区物业发挥劝导提醒作用，把好“出门

关”，在车辆上道路行驶前开展宣传提示，将“一盔一带”纳入

社区建设管理中。（牵头单位:交警碑林大队，配合单位: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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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区住建局、各街道办事处）

3．突出重点源头宣传。一是督促客运企业落实出车检查、

提示告知制度，要求客运车辆驾驶人、乘务员在发车前和进入高

速公路、出服务区等关键环节，按照相关要求向旅客告知，或者

播放安全告知、安全带宣传等音像资料，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；

二是加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群体关于电动两轮车佩戴安全头盔

的安全教育培训，督促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群体骑乘电动两轮车出

行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。（落实单位：区经贸局、交警碑林大队）

（二）坚持行业引领，树立典型标杆

1．组织重点行业开展示范引领。

（1）公安交管部门督促快递、外卖企业强化内部安全教育，

为快递、外卖骑手配齐头盔，开展示范佩戴安全头盔活动，确保

辖区内快递、外卖行业头盔佩戴率达到 100%以上。同时进一步

完善交通违法抄告机制，对快递外卖骑手不戴头盔行为和其他交

通违法行为，抄告相关企业，并由交警碑林大队、区市场监管局

落实企业约谈惩戒机制，对一个月内超过 3次（含）以上交通违

法的骑手，一年以内累计超过 5次（含）以上交通违法的骑手，

要进行辞退。（落实单位：交警碑林大队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
（2）组织公交、出租、网约车等运输行业开展“一盔一带”

践行活动，上道路行驶时，自觉使用安全带，并提醒乘客系好安

全带，确保我区公交、出租、网约车驾乘人员安全带使用率达到

100%以上。（落实单位：区经贸局、交警碑林大队）

2．开展“一盔一带”示范佩戴活动。区级各部门要在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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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开展公务人员“一盔一带”示范佩戴活动，对本单位所属人

员骑乘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和汽车驾乘人员安全带的佩

戴情况迅速开展自查自纠，切实落实管理主体责任。同时各单位

要切实做好内部监管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禁止本单位及外来人员驾

乘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及驾驶无牌无证电动自行车、汽

车进入单位和家属院。特别是公安、城管和其他使用摩托车、电

动自行车巡逻的执法部门，必须配备并佩戴安全头盔，加强示范

引领，确保执法部门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头盔佩戴率达到 100%。

（落实单位：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）

（三）坚持重点治理，查处违法行为

1．及时查纠不戴头盔、不系安全带行为。严格按照法律法

规规定，将摩托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作为执法

突破口，加大对不佩戴头盔违法行为的纠处力度;要设立行人、

非机动车教育处罚点，通过让交通违法当事人观看警示教育视

频、学习抄录交通安全法规、参加志愿劝导活动、朋友圈集赞等

方式，督促骑乘人员自觉遵法守规、文明出行，推动电动自行车

骑乘人员佩戴头盔。同时以校车、客运车辆、出租车为重点车辆，

以城市快速路为重点路段，坚持现场查处与电子警察相结合，加

大驾乘人员不使用安全带违法行为查处力度，用好罚款、记分手

段，严格执法，形成处罚一例、教育一片的整治效果。（落实单

位：交警碑林大队）

2．加强分析研判精准施策。深入分析研判骑乘人员不佩戴

安全头盔、驾乘人员不使用安全带等行为的规律特点，加强对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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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市场、商场、集市、学校、大型住宅小区等大流量路段和非机

动车事故高发地点等重点区域的管控力度。分类统计分析快递、

外卖、客运企业违法情况，及时通报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，约谈、

曝光违法突出的企业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（牵头单位：

交警碑林大队，配合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经贸局）

3．完善落实交通违法抄报机制。交警碑林大队要定期调取

相关的道路监控记录资料，筛查全区公务人员的私人摩托车、电

动自行车的佩戴安全头盔和私家车驾乘人员系安全带的交通违

法，参照“车让人人守规”交通违法抄告机制，抄报区委文明办，

限时督导、整改，违法情节严重的，抄告纪检部门依规依纪进行

处理。（落实单位:交警碑林大队）

（四）坚持多元共治，形成工作合力

1．注重校园引导宣传。一是通过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的广

泛受众群体，结合“小手拉大手”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引导

活动，倡导学生家长安装使用儿童安全座椅、驾乘人员系安全带，

骑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接送学生的家长和学生，自觉佩戴安全头

盔，提高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护意识。二是组织开展检查活动，

结合校园门前“警校家”护学岗，在上学、放学时段，对校园门

口周边接送学生的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头盔佩戴率进行检查、抽

查，并适时进行通报，对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家长及学生，

由学校统一通报，督导学生及家长立即整改，确保校园接送学生

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头盔佩戴率达到 95%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区

教育局，配合单位：交警碑林大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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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提高社区"一盔一带"使用率。区级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能

分工，主动联系街办、社区，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宣传教育活动，

推行小区管理机制，对“一盔一带”进行广而告之，试点居民骑

乘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进出小区、家属院自觉佩戴头盔，不戴头

盔不得进入等管理措施，让“一盔一带”成为居民自觉习惯。（落

实单位：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3．加强务工群体“一盔一带”使用率。住建、城管、街办、

公安交警部门要建立联动协作机制，持续深入辖区建筑工地、施

工作业、园林绿化、农贸市场等务工人员集中地，加强相关工作

人员、务工人员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安全宣传教

育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督促工作人员、务工人员骑乘电动自行车

和摩托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。此外，要持续加大对占用非机

动车道摆摊设点、非法经营等行为的整治，避免因占道经营引起

的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道行驶。（落实单位：区住建局，区城管

局，交警碑林大队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4．建立交通事故问责机制。在交通事故调查中，发现因未

使用“一盔一带”而导致事故人员死亡的，要在事故死亡人员所

在社区或单位召开现场会，现场督导社区、单位进行整改。(落

实单位：交警碑林大队)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乘势而上。“一盔一带”关乎法律遵从度、

百姓安全度、城市文明度、治理精细度，是减少交通事故伤害和

死亡的重要保障，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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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部署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加强组织推动，确保行动形成声势、

取得实效，全力推进“一盔一带”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协作，形成合力。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

的大局意识，明确责任分工，迅速行动起来，相互之间要加强沟

通、紧密配合、通力协作，在全区范围内形成齐抓共管、人人参

与的工作合力。同时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从各相关单位抽

调专人，成立专项督导检查小组，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，特别

是限时完成的工作任务进行督导、推进，并及时开展通报、约谈

活动。

（三）履职尽责，依法执法。各执法部门要坚持严格规范公

正文明执法，按照法律法规和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要求，规范查处

相关违法行为。不断改进执法方式、规范执法言行、讲究执法艺

术、把握执法力度，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负面舆情和媒体炒

作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和事故预防效果的统一。


